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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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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鼓励经营者培育公平竞争的合规文化，建立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提高对垄断行为的认识，防范反垄断

合规风险，保障经营者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全面实

施，根据《反垄断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

　　第三条  基本概念

　　本指南所称合规，是指经营者及其员工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以下统称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指南所称合规风险，是指经营者及其员工因反垄断不合规行为，引发法律责任、造成经济或者声誉损失

以及其他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本指南所称合规管理，是指以预防和降低反垄断合规风险为目的，以经营者及其员工经营管理行为为对

象，开展包括制度制定、风险识别、风险应对、考核评价、合规培训等管理活动。

　　第四条  合规文化倡导

　　经营者应当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倡导和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严格守法，避免从事反

垄断法相关规定禁止的垄断行为。

　　第二章  合规管理制度

　　第五条  建立合规制度

　　经营者建立并有效执行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有助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避免引发合规风险，树立依法经

营的良好形象。

　　经营者可以根据业务状况、规模大小、行业特性等，建立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或者在现有合规管理制度

中开展反垄断合规管理专项工作。

　　第六条  合规承诺

　　鼓励经营者的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并履行明确、公开的反垄断合规承诺。鼓励其他员工作出并履行相应的反

垄断合规承诺。

　　经营者可以在相关管理制度中明确有关人员违反承诺的后果。

　　第七条  合规报告

　　鼓励经营者全面、有效开展反垄断合规管理工作，防范合规风险。经营者可以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书面报告

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及实施效果。

　　第八条  合规管理机构



　　鼓励具备条件的经营者建立反垄断合规管理部门，或者将反垄断合规管理纳入现有合规管理体系；明确合

规工作职责和负责人，完善反垄断合规咨询、合规检查、合规汇报、合规培训、合规考核等内部机制，降低经

营者及员工的合规风险。反垄断合规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应当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可以有效实施反垄

断合规管理。

　　第九条  合规管理负责人

　　反垄断合规负责人领导合规管理部门执行决策管理层对反垄断合规管理的各项要求，协调反垄断合规管理

与各项业务的关系，监督合规管理执行情况。

　　鼓励经营者高级管理人员领导或者分管反垄断合规管理部门，承担合规管理的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工作。

　　第十条  合规管理职责

　　反垄断合规管理部门和合规管理人员一般履行以下职责：

　　（一）加强对国内外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的研究，推动完善合规管理制度，明确经营者合规管理战略目标和

规划等，保障经营者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二）制定经营者内部合规管理办法，明确合规管理要求和流程，督促各部门贯彻落实，确保合规要求融

入各项业务领域；

　　（三）组织开展合规检查，监督、审核、评估经营者及员工经营活动和业务行为的合规性，及时制止并纠

正不合规的经营行为，对违规人员进行责任追究或者提出处理建议；

　　（四）组织或者协助业务部门、人事部门开展反垄断合规教育培训，为业务部门和员工提供反垄断合规咨

询；

　　（五）建立反垄断合规报告和记录台账，组织或者协助业务部门、人事部门将合规责任纳入岗位职责和员

工绩效考评体系，建立合规绩效指标；

　　（六）妥善应对反垄断合规风险事件，组织协调资源配合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调查并及时制定和推动实施

整改措施；

　　（七）其他与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有关的工作。

　　鼓励经营者为反垄断合规管理部门和合规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保障。

　　第三章  合规风险重点

　　第十一条  禁止达成垄断协议

　　经营者不得与其他经营者达成或者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禁止的垄断协

议。

　　是否构成垄断协议、垄断协议的具体表现形式，经营者可以依据《反垄断法》、《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

定》作出评估、判断。

　　经营者不得参与或者支持行业协会组织的垄断协议。

　　经营者因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而达成垄断协议的，仍

应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得从事反垄断法相关规定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可以依据《反垄断法》、《禁止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作出评估、判断。

　　第十三条  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经营者实施《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集中行为，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

所规定的申报标准的，应当依法事先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经营者集中未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可以自愿提出申报。对符合《关于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的经营者集中，经营者可以申请

作为简易案件申报。

　　经营者应当遵守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作出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决定。

　　第十四条  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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